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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

券（第二期)(品种一）债券持有人 

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）

于2024年11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并于2024年

12月11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》。根据本次股份回

购方案，发行人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

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发行人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，回购的股份

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。根据《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（第二期)募集说明书》

《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

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，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

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（第二期)(品种一）于2024年12

月27日至2025年1月3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，现

将会议召开情况及决议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债券基本情况 

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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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行人名称：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证券代码：242129 

（三）证券简称：24 华安 C3 

（四）基本情况： 

    1、债券名称：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

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（第二期）（品种一） 

    2、发行总额：人民币 4亿元 

    3、债券期限：3年期 

    4、票面利率：2.05% 

    5、计息期限及付息日：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 2024 年 12 月

19 日至 2027 年 12 月 18 日，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5 年至 2027

年间每年 12 月 19 日（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，则顺延至下

一个交易日）。 

二、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名称：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

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（第二期)(品种一）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

有人会议 

（二）召集人：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三）债权登记日：2024年12月26日 

（四）召开时间：2024年12月27日至2025年1月3日 

（五）投票表决期间：2024年12月27日至2025年1月3日 

（六）召开地点：线上 

（七）召开方式：线上 

本次持有人会议按照简化程序召开。 

（八）表决方式是否包含网络投票：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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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持有人对本次持有人会议所涉议案有异议的，应于《关

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

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(第二期)（品种一）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

有人会议的通知》公告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（即2025年1月3日前）

以电子邮件或者邮寄、快递文件等书面方式回复受托管理人（见

下文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）。逾期不回复的，视为同意受托管理

人公告所涉意见及审议结果。 

（九）出席对象：1、除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外，截至债权登

记日2024年12月26日交易结束后，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

有权参加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及提出异议，并可以委托代理人代

为提出异议；2、发行人；3、受托管理人；4、发行人聘请的律

师；5、发行人认为有必要出席的其他人员。 

三、会议审议事项 

议案1：《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

议案》 

具体议案见《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(第二期)（品种一）

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》。本次会议异议期已于

2025年1月3日结束，异议期内未收到债券持有人的书面异议。根

据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会议视为已召开并

表决完毕，《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的议

案》获得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，具体表决情况如下: 

同意100.00%，反对0.00%，弃权0.00% 

 通过 

四、律师见证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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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见证，安徽天禾

律师事务所认为，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、

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本期

债券募集说明书、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。本次债券持有人

会议决议合法有效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（一）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

受托管理人：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 

联系人：卞林山、李晓天 

联系电话：025-58519350 

电子邮箱：zreb-shouhan@njzq.cn 

（二）发行人联系方式 

发行人：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滨湖新区紫云路1018号 

联系人：高文丽、洪煜洲 

电话：0551-65161676、65161888 

电子邮箱：hongyz@hazq.com 

六、附件 

《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“22华安

G1”“22华安G2”“23华安G1”“23华安C1”“23华安C2”“24

华安G1”“24华安G2”“24华安G3”“24华安C1”“24华安C2”

“24华安C3”“24华安C4”202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法律

意见书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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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 1 月 6日 

以下为盖章页，无正文 



 

  


